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海事局

航 行 通 告
2010年第5号
关于汛期陡涨水期间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

各有船有关单位、船舶：

据市防汛指挥部2010年7月18日上午水情修正通报：朱沱站19日02:00出现洪峰水位210.59米，较18日08：00时上涨2.73米；江津站19日08：00出现洪峰水位192.43米，较18日08：00上涨3.99米；嘉陵江北碚站19日08:00时将出现洪峰水位24.77米，较18日08:00时上涨9.52米；长江寸滩站19日17:00时出现洪峰水位27.15米，较18日08:00时上涨10.93米。为确保通航安全，决定对重庆海事局辖区水域实施交通管制，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：

一、自7月18日10:00起：

（一）禁止“四客一危”船舶上下水通过铜锣峡、黄草峡。

（二）禁止所有船舶通过白沙沱大桥水域。

（三）禁止重载货船、船队上下水通过铜锣峡、黄草峡。
（四）涪陵以上水域禁止砂石船舶航行。
二、自7月18日18:00起，除防洪抢险船舶、公务船舶和海事部门特别允许船舶外，白沙沱大桥、重庆港区、铜锣峡、黄草峡水域禁止所有船舶航行。

三、汽车滚装船舶禁止在涪陵长江大桥以上水域航行。

四、各船舶谨防陡涨水引发的流木杂草碍航、航标失常；根据洪峰过境区段、时间和本船过滩、操纵能力，应及早选择安全水域停泊扎水；做好主辅机及关键性设备维护保养。各船公司及船舶应依据陡涨水的不同状态研定并实施应对措施，确保安全。
五、变更或解除管制措施，不另行通知。请所有船舶加强与所航经水域的海事处及执法大队联系，服从海事部门的指挥及细化管制要求。

六、各船舶发生有关紧急情况可通过12395求助电话和公布的沿江各巡航救助执法大队电话进行求助。
七、违反本通告，我局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》第三十六条之规定，对违法船舶、责任船员给予行政处罚。
二〇一〇年七月十八日
